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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0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小(二)字第101083944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利審計部查核需要，請於本（101）年10月15日前進入

填報系統填報貴校之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

定」辦理情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10月2日臺訓(三)字第101018491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前揭各校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」（以下

簡稱防治規定），本局已於101年6月14日南市教小字第10

10472402號函、101年9月17日南市教小字第1010733524號

函諒達，請各校完成修訂，並公告於各校網站周知。

三、請各校於旨揭期限內，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（編號1205）

填報辦理情形，填報所需之參考資料如填報系統，或至教

育局－國小教育科－文件下載區下載。

四、倘貴校之防治規定修訂尚未經性平會討論並送校務會議議

決通過，請儘速補齊相關行政程序，以為適法性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(臺南市立第一幼兒園除外)

副本：本局中等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 2012-10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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